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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2019 学年校办字 58号

 

各学院（系），机关各部、处及直（附）属单位： 

《中国人民大学国有资产权属证书管理办法》已于 2019 年

3 月 22 日经 2018-2019学年第 21次校长办公会修订通过，现将

修订后的《中国人民大学国有资产权属证书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学校办公室 

2019 年 3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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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9年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做好学校国有资产权属证书管理工作，妥善保管

并规范使用权属证书及相关材料，全面了解和掌握资产权属证书

的登记、占有、保存及变动情况，确保我校国有资产产权明晰，

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产权属证书，系指已办理国有资

产入账并建立资产卡片，同时根据有关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手续的

各类资产权属证书，包括土地、房屋及其它不动产权属证书、机

动车权属证书以及专利及非专利技术、校名、学校标识、商标等

各类无形资产权属证书，包括纸质证书、电子无纸化证书或凭证。 

 

第二章 职能分工 

第三条  为有效防止各类资产权属证书遗失或灭失，学校对

国有资产权属证书建立严格的登记保管制度，依据权属证书类别

不同按如下原则分工保管： 

（一）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学校土地、房屋等不动产权

属证书及与其相关资料的保管工作； 

（二）学校办公室（公车改革办）负责校领导公务用车权属

证书保管；后勤集团负责学校其它机动车权属登记证书的保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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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； 

（三）学校办公室（标识管理办公室）负责校名、学校标识、

商标等无形资产权属登记证书的保管工作； 

（四）理工学科建设处负责专利及非专利技术权属证书的保

管工作； 

（五）以上情况之外的国有资产权属证书管理由学校研究确

定具体保管部门。 

第四条  国有资产权属证书必须由各部门指定专人负责保

管，要遵循“专人负责、妥善保管、及时登记、定期清理”的原

则，将管理责任落实到人，专职人员应选择政治素质过硬、纪律

性和原则性强的人员担任。 

 

第三章 日常管理 

第五条  国有资产权属证书管理，各级保管部门应落实保管

责任，对于纸质材料保管人要将其放置于保险柜内进行保管，不

得随意放置；对于电子无纸化凭证，应专人负责账户和口令管理。 

第六条  保管人应对其保管的权属证书做到逐笔登记，建立

台账并定期盘点、动态更新，确保账实相符。 

第七条  各级保管单位要组织定期检查，落实防范措施，保

证资产权属证书不被盗、不丢失、不损坏，电子无纸化证书要定

期检查维护，避免证书误用和过期等。 

第八条  如有特殊原因确需取出资产权属证书使用或影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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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（包括电子无纸化证书），借用人必须书面提交由所在单位

领导签字、盖章的申请，报保管部门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并经保管

人员确认后，方可取出使用。使用原件的，原则上必须由保管人

员全程陪同。借用人在领用时，应向保管人出具借条，使用完毕

后立即将权属证书归还。保管人应向借用人出具收条，并根据借

条和收条做好证书借用和归还登记。 

第九条  非本校人员提出借用资产权属证书的，一律不得外

借。 

第十条  保管人员应定期对其保管的权属证书按台账进行

清点及核实，并对所保管的纸质权属证书进行清洁和保护，防止

污损和霉烂。 

第十一条  学校国有资产在条件具备时应及时向有关部门

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手续，确保学校资产安全。 

 

第四章 罚 则 

第十二条  资产权属证书必须由保管单位将保管责任落实

人，保管人应认真负责，定期清点，做到账实相符。若因保管人

工作失误造成权属证书损毁、遗失、过期等需要补办证书所发生

的费用，由保管人自行承担。 

第十三条  若因保管人管理不善导致资产权属证书被违规、

非法使用给学校造成资产损失的，根据《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工纪

律处分暂行规定》进行相应处理，保管人应承担相应经济赔偿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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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和法律责任。 

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若本办

法与国家、北京市及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相抵触的，以国家、

北京市及上级主管部门颁布的规定为准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中国人民大学国有

资产权证管理办法》（2012-2013学年校办字52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

抄报：校领导。 

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11日印发   


